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明 112 偵 964 交通過失傷害 馬公分局 洪○姍 起訴

明 112 偵 1085 交通過失傷害 馬公分局 洪○隆 追加起訴

明 112 偵 1126 交通過失傷害 蔡○卿 洪○隆 追加起訴

公 112 偵 1197 偽造有價證券 馬公分局 顏○玲 起訴

廉 112 偵 1273 侵占 馬公分局 薛○靖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廉 112 速偵 169 公共危險 馬公分局 陳○祝 聲請簡易判決

廉 112 速偵 170 公共危險 馬公分局 陳○蘭 聲請簡易判決

和 112 偵 864 詐欺 三峽分局 唐○汯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和 112 偵 1281 詐欺 大園分局 盧○婷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和 112 偵 1345 竊盜 白沙分局 曾○倫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廉 112 偵 1214 過失傷害 馬公分局 陳○材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廉 112 毒偵 101 毒品防制條例 澎縣警局 張○傑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和 112 偵 1269 毀棄損壞 太平分局 莊○葳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和 112 偵 1312 詐欺 彰化分局 楊○豪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和 112 偵 1324 竊盜 望安分局 許○良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和 112 軍偵 33 詐欺 投縣警局 李○富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和 112 軍偵 49 竊盜 航高分局 陳○宸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和 112 軍偵 50 竊盜 馬公分局 謝○勳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忠 112 偵 782 公共危險 馬公分局 蔡○旭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840 交通過失傷害 馬公分局 陳○吉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840 交通過失傷害 馬公分局 蔡○光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993 傷害 馬公分局 呂○穎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993 傷害 馬公分局 呂○為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993 傷害 馬公分局 許○齊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993 傷害 馬公分局 陳○翰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1034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胡○?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1034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胡○?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1034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胡○?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1034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胡○輝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1052 交通過失致死 馬公分局 江○宸 起訴

忠 112 偵 1081 交通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江○宸 起訴

忠 112 偵 1162 失火燒燬他物 馬公分局 曾○晟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忠 112 偵 1233 妨害名譽 馬公分局 黃○銓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1236 背信 檢○官簽分 許○漢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偵 1291 交通過失傷害 白沙分局 高○瑋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2 撤緩偵 15 不能安全駕駛 檢○官簽分 陳○陸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2 毒偵 100 毒品防制條例 馬公分局 蘇○興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2 選偵 20 妨害投票 望安分局 陳○安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忠 112 選偵 21 妨害投票 望安分局 陳○榮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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